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１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４

、会议地点：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１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规则：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

通知列明的有关时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３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操作方式请参见《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的投

票委托征集函》。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 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３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截止上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３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

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４

、登记地点：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

１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会议室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

、审议《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４

、审议《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

３

、议案

４

及议案

５

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对上述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会议将听取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报告。

五、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８１

； 投票简称：贤成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项的议案

２．００

３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３．００

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

施办法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

、

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

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①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６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本次会议股东

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②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

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③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 本公司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并且只能向

Ａ

股股东提

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

④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六、其他：

１

、本次会议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２

、联系人：苏继祥、陈曦

３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会议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４

、本次会议将准时于会议召开当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敬请各位参会股东务必带齐出席会议所需股东资

料并配合会议工作人员的工作，于会议规定登记时间内抵达会议召开地点并办理完毕相关的登记手续。

５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件：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个人

／

公司出席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

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限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

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实施办法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

、

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内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

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易永健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

人， 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

权。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

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易永健作为征集人，保证本征集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

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 本次征集行

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本征集报告书的履行不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 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Ｓｕｎｓｈｉｎｙ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证券简称：贤成矿业

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臧静涛

公司董事会秘书：马海杰

公司董秘办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厦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层

公司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公司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公司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公司邮箱：

ｘｃｓｙ６００３８１＠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的委托投票权。

３

、本委托投票权征集报告书签署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易永健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易永健，男，

４７

岁，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

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

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并且对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议案》、《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青海贤成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 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 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１

、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

书”）。

２

、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

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２．１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在下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１．１

通过最近年度工商年检且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１．２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１．３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 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

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２．１．４

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２．２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２．２．１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２．２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２．２．３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本人授权他人

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３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

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地邮局加盖

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为：

地 址：广州珠江新城华厦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层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联系人：苏继祥、陈曦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

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后，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提交

的文件进行审核，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经审核且同

时满足下述条件的将被确认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

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

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

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易永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

告的《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全文、《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

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

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 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易永健先生作为本人

／

本

公司的代理人出席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

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

施办法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

、

实收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70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

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8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5

月

29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孙贵臣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83,822,

86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1.7387%

。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66,334,655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39.1669%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5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7,488,21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2.5718%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第一项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2

、第二项审议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

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79,985,5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80%

；反对

3,837,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

1.3520%

；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审议《关于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266,177,757

股回避表决，经出

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

13,665,298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77.4452%

；反对

3,

963,81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22.4641%

；弃权

1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

持表决权

0.0907%

。

上述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1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2-064

、

2012-065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

、律师姓名：张叶菲、崔士朋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的资格、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6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２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１８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

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Ａ

股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５３１

，

０８１

，

１０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０

，

６２１

，

６２２．０６

元。

其中：

Ａ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１８

元现

金。 对于持有内资股（“

Ａ

股”）的个人投资者，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１８

元；对于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人民币

０．０１８

元（

ＱＦＩＩ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其他持有内资股的机构

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２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派发。

２

、其他持有内资股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委托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证

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派发，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１８

元。该类股东如能在

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

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

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股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

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

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２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

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股、现金红利所得税。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中国云南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 咨询电话：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２３＠

？ 咨询传

真：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２８８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融证券网上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参

加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网上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５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６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７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８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９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０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１８００２５

１１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２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１８００２９

１３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１４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１

１５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０

１６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１

１７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２

１８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５

１９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６

２０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８

２１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９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华融证券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办理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

投资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

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

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华融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

华融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陶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

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为股票行权登记日，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６１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６３

，

５００

份股票期权予以

行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通过《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 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行权价格为

６４．８９

元，授予数量为

３７８．９８

万份，

授予激励对象为

７０

人。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授予条件及达成情况的说明

（一）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需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等待期内，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４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达到

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５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二）本次行权条件的满足情况

１

、 公司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２７４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最近三年内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５０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４．４９

亿元， 均高于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前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１．３４

亿元和

１．３３

亿元。

４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４．４９

亿元，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４．５８％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９．５９％

。

５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本次行权前，有

８

名激励对象离职，

１

名激励对象因考核不合

格被降级，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激励对象人数

调整为

６１

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４５．４０

万份，并办理

３３．５８

万份期权的注销手续。

２０１１

年度，符合考核

条件的

６１

名激励对象均考核通过，满足行权条件。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６１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核查，《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

已满足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可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止的期间内行权，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

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

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五、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可行权的

６１

名激励对象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行权申请，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

权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

（

万份

）

本次行权数量

（

万

份

）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

的百分比

中层管理人员

６１

人

－－ ３４５．４０ ８６．３５ ２５％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所获得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前向公司缴纳足额的行权资金，缴款金额为

５６

，

０３２

，

５１５

元。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４１７

号验资报告，审验意见为：“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

增股本人民币

８６３５００．００

元（捌拾陆万叁仟伍佰元整），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６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１

，

５２３

，

５１４ ６７．５７％ １０１

，

５２３

，

５１４ ６７．１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５．１１％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４．７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５．１１％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４．７３％

５

、

高管股份

３

，

７０５

，

５５２ ２．４７％ ３

，

７０５

，

５５２ ２．４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

，

７２０

，

３８６ ３２．４３％ ８６３

，

５００ ４９

，

５８３

，

８８６ ３２．８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

，

７２０

，

３８６ ３２．４３％ ８６３

，

５００ ４９

，

５８３

，

８８６ ３２．８１％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

，

１０７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８

、本次行权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行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行权数量等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本次行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票期权调整及本次行权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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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４２

，

３１５

，

５６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７．５７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保荐机构代

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表决和通过结果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２３

，

９６０ ９９．９４％ ７０

，

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１

，

５０１ ０．０１％

是

２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２２

，

２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０

，

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３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按发行后总股本

２９９１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５

元（含税）；同时以总股本

２９９１８

万股

为基数，以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８

股。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７０

，

５６１ ９９．９７％ ３７

，

２００ ０．０３％ ７

，

８００ ０．００％

是

４

、《关于募集资金运用及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４－０１

、《隆基股份关于超募资金运用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１８

，

２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６

，

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１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４－０２

、《隆基股份关于先期投入资金置换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２１

，

２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３

，

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１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４－０３

、《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发生变动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１８

，

２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６

，

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１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５

、《隆基股份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４２

，

２２２

，

２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３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６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方（包含且不限于上述关联企业）采购、加工、销售等经营业务涉及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授权公司董事长对关联交易合同的签署进行审批或授权审批。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８５

，

６８２

，

２００ ９９．８９％ ７３

，

１００ ０．０９％ ２３

，

２０１ ０．０２％

是

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李春安先生、钟宝申先生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孙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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